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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會
流程

交換計畫申請注意事項
➢流程、資格、期限、文件、語言門檻

➢交換生義務

➢無需繳交紙本申請件

獎學金申請注意事項

常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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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
資格

◦交換計畫每年上下學期各受理一次申請案件，以一學期為原則：

➢每年2-3月-申請春季班海外交換

➢每年10-11月-申請秋季班海外交換

※若要延長交換期間仍要重新申請

◦本校學位生(含進修部) 

※大一同學僅可申請春季班

◦歷年學業總平均分數60分(含)以上

◦同一學制內，最多可交換2次，最長可交換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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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計
畫流程

繳件 •完成線上填寫(無需繳交紙本)

校內審查
•依要點的審查項目綜合評定

•依審查分數高低按志願序分發

•審查會議後經校長核定

結果公告
•春季班6月 / 秋季班1月

•完成線上錄取確認書

•出發前繳交紙本錄取確認書

繳交資訊給姊妹校審核

•待承辦提交資料給姊妹校

•等待姐妹校審核結果通知、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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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
期限

➢線上資料填寫及上傳掃描檔

113年2月20日中午12:00至113年3月20日中午12:00

註：繳交線上資料前，請先檢查過再送出，

勿一人繳交多份資料，以免教授多次收到推薦信連結。

填寫完送出看到完成畫面，並收到確認信件後，才算完

成線上報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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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
文件

1. 國立中興大學赴國外姐妹校就讀交換學生申請表

2. 在校中文歷年成績單

3. 在學生歷年名次證明書

(碩、博班無名次證明，請再上傳一次歷年成績單)

4. 英文自傳及讀書計畫 (各A4兩頁)

5. 語言能力證明(申請大陸地區者無需檢附)

6. 大學:畢業學分檢視表

碩士:畢業修課學分檢視表

8. 家長同意書(第一志願即可)

9. 兩份線上教師推薦函

請將紙本文件掃描成PDF檔上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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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-1

海外／大陸可混填

分別最多五個志願

（如海外五校+大陸五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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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-2

研究生需先請指導教授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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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言
門檻

需符合姐妹校語言門檻，該國語言檢定或英語系國
家標準。

請務必至姊妹校官網查詢姐妹校語言能力門檻!!

**CEFR其他對照 **日檢

若姐妹校未特別註明語言能力要求，或要求比本校
門檻低，則須符合本校門檻，以下擇一即可:

◦ 英語系國家：

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Common_European_Framework_of_Reference_for_Languages
https://www.lttc.ntu.edu.tw/JLPT_QA_5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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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言
門檻

⚫語言能力證明，必須為兩年內之成績!!
(請注意需於姐妹校申請審核期間仍有效)
如文件繳交截止日未取得成績單正本，可
列印網頁成績單暫做證明，但仍需補件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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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:畢業學分檢視表
步驟1. 登入單簽、學期成績查詢

STEP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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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:畢業學分檢視表
步驟2. 畢業離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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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:畢業學分檢視表

步驟3. 畢業學分檢視

請將這個畫面存成PDF檔

必須包含“姓名、學號、

系所年級、院必修課程、

本系專業必修課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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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博士:畢業修課學分檢視表
步驟1.登入單簽、學位考試系統

STEP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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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博士:畢業修課學分檢視表
步驟2.畢業修課學分檢視

STEP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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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博士:畢業修課學分檢視表

步驟3.興大學位考試系統

STEP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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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博士:畢業修課學分檢視表
步驟4.畢業審查檢視 請將此畫面存成PDF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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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申請系統－Step1



19

線上申請系統－Step2

採取下拉式選單，依洲屬／國家區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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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申請系統－Step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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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申請系統－Step4

至非大陸地區交換者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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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申請系統－Step5

檔名請改成「學號_文件編號」，例如「52024101_1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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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申請系統－Step6

請確保Email填寫正確，以免教授未能成功收到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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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申請系統－Step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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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申請系統－Step8

申請成功後會出現此頁面，也會有確認信件傳送至Emai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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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信
件範例



線上系統注意事項

⚫ 為成功上傳資料，每一檔案需小於2MB

※1 MB=1024 KB

⚫ 上傳之檔案格式以JPG或PDF為限

⚫ 請注意填寫時間，過長會無法成功

⚫ 完成線上申請後會收到系統確認信

⚫ 線上申請截止後才會通知教授填寫線上推薦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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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推薦函注意事項

1.請在申請系統填寫2位推薦教授名字、信箱。

2.線上申請送出後系統會自動寄送線上推薦函連結給教授。

3.請同學提供您的姓名、系所年級、學號給教授。

4.請同學禮貌提醒教授完成線上推薦函。

5.教授填寫線上推薦函至3/25(一)中午12點整截止。

6.國際處不主動聯繫未填寫線上推薦函的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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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交換期間不需於本校選課(碩士生需要選論文學分)，於交換期間一定要選

修相當於本校6學分(修課時間 108小時)之課程，如姐妹校有修課學分數及

特殊選課條件限制，請務必遵守規定。

*凡經學生所屬系(所、學位學程)認定抵免之科目(即便學生申請抵免學分

數為零)，皆呈現於學生成績單

⚫ 交換生仍須完成本校所有註冊繳費程序，以保留本校在學學籍。

29

交換生
義務



⚫ 學生應依據本校教務處學生抵免學分辦法，於回國後一個月內以成績單向

系(所)申請學分抵免，才不致影響畢業離校的權益。

※表格請自行至國際處網頁下載

⚫ 應盡義務協助及輔導本校同學，並提供相關諮詢及必要資訊。

⚫ 交換生返國後應參與相關宣傳活動（如國際週）至少3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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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生
義務



⚫ 抵達該校及返國兩週內須填寫交換生赴國外研修/抵達本國通知單。

⚫ 返國兩個月內須繳交心得報告。（學海獎學金獲獎者為兩週內繳交。）

⚫ 國際處以Google Classroom的方式來收集赴外交換生的必繳文件，所有重

要訊息(ex: 返國重要資訊、學分抵免重要日期等)也都會透過此一平台公

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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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生
義務



經由本校推薦至姊妹校的人選，是否一定
成為交換學生？

⚫完成校際的推薦程序，並不保證錄取為姊妹校交

換學生，學生必須通過姐妹校的審查，才能成為

交換學生。未能通過審查者，即喪失出國交換機

會，不得改申請至其他學校交換。

32

常見
問題



校內審查評分項目？

⚫國外姊妹校：

➢在校成績- 30%

➢外語能力- 35%

➢自傳及讀書計畫- 30%

➢推薦函- 5%

33

常見
問題

⚫大陸地區姊妹校：
➢在校成績- 50%

➢自傳- 20%

➢讀書計畫- 25%

➢推薦函- 5%



其他詳細申請及宣傳活動資訊，
請上國際事務處網站查詢。

國際事務處網站：www.oia.nchu.edu.tw

OIA LINE OIA 官網


